
首次置業﹕ 政策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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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範圍

 探討如何協助指定收入範圍人士
首次置業自住。

 投資或投機性置業並不在本研究
範圍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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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不足

 透過公開招標/土地拍賣、私人協約方式、
契約修訂，及以換地方式批出的土地面積，
已由1996/97年度的205.2公頃下跌至2004/05年度
的42.7公頃。

 近年，政府引入申請售賣土地表(勾地表)的安排
及暫停定期賣地的政策，均是導致新落成私人
住宅單位供應緊張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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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應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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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住宅樓宇單位落成量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至2010年3月31日

住
宅
數
目

1) 不包括村屋﹔2) 2010年數字只計算至3月底為止。

14,700 
17,100 

30,900 

24,000 
22,900 

31,100 

26,400 26,000 

17,300 16,600 

10,500 
8,800 

7,200 
4,900 

-

5,000 

10,000 

15,000 

20,000 

25,000 

30,000 

35,000 

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

該年已落成的私人住宅數目

(2)



負擔能力

 由於供應不足，私人住宅過去18個月的價格，不論是
一手或二手單位，均錄得近40%的增長。

 市場上細價樓(上車盤)的供應愈來愈少。

 私人住宅的平均租金錄得32%的增長，由2009年1月份
每平方尺$14.24上升至2010年7月份每平方尺$18.81。

 近年的薪酬增幅則只有1%至3%。

 按揭還款與入息比例的中位數，及租金與入息比例
的中位數均上升了，與市民的負擔能力亦已愈來愈
脫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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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樓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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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2010  (Jan – Jun) 

Average Price per Flat $3.62M $3.83M 

Average Price 
New Flats

$7.67M
HKI $18.88M
KLN $9.74M
NT $4.77M

$7.87M
HKI $13.23M
KLN $9.39M
NT $6.33M

Average Price
Second-hand Flats 

$3.04M
HKI     $5.34M
KLN    $2.86M
NT      $2.15M

$3.36M
HKI      $5.77M
KLN      $3.34M
NT        $2.38M

2009 2010  (1月至6月) 

單位平均售價
(百萬)

$3.62 $3.83 

新樓單位
平均售價
(百萬)

$7.67
港島 $18.88
九龍 $9.74
新界 $4.77

$7.87
港島 $13.23
九龍 $9.39
新界 $6.33

二手單位
平均售價
(百萬)

$3.04
港島 $5.34
九龍 $2.86
新界 $2.15

$3.36
港島 $5.77
九龍 $3.34
新界 $2.38



最新樓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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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1月 2010年7月 百分比轉變

住宅樓宇
的平均
尺價

$3,435

港島 $4,906
九龍 $3,927
新界 $2,799

$4,778

港島 $7,126
九龍 $5,420
新界 $3,900

+39.1%

+45.3%
+38.0%
+39.3%



置業困難

 過往，不論私人住宅價格的升跌，政府均提供公屋及
資助房屋 --- 香港房屋政策框架內雙軌及並存的方向。

 為市民提供不同程度的補貼，由補貼最少的資助房屋
到補貼最多的公屋。

 2002年政府宣布暫停所有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的計劃，
包括停建和停售居屋，暫停置業貸款計劃等。這令到
不具備申請公屋資格的人士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房屋
資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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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業困難

 樓價持續高企，收入高於公屋輪候冊入息限額的
家庭 (例如：四人家庭月入超過$16,916)根本
無希望置業自住。

 目前租住私人住宅的人士，在退休後或有需要
申請公屋，令政府加重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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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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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對象

1) 收入高於公屋輪候冊入息限額，
但低於夾屋計劃入息上限的家庭；及

2) 首次置業作為自住之用；及

3) 只限購買不高於三百萬元的住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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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「零首期」單位

 由政府興建或撥地予有關機構，
提供零首期的房屋單位，讓較低收入
的合資格家庭作自住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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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增加土地及住宅供應

 為拍賣及勾地表提供穩定的土地供應，以適時地
應付市場需求。

 調節及加快土地更改用途的審批，例如將農地
轉作住宅發展用途。

 增加逾期未動工項目或囤積土地的罰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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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鼓勵「簡約」建築

 鼓勵「簡約」建築，即不加設高級會所、
空中花園及豪華大堂等，避免物業售價及日後
經常開支會因此而增加。

 政府可推動有關機構(如港鐵和市建局)，帶頭
採用「簡約」建築；或撥地興建「簡約」的建築項目。

 上述第(2)及第(3)項建議，有助降低私人住宅
的價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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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提早提取強積金以支付首期

 強積金的設立是為提供退休保障。而物業是退休
人士重要的終身資產，建議容許合資格的首次
置業人士，提早一筆過提取全部或部分強積金
款項，以支付首期。

 但應設提取上限，避免被人用作套現之用；
及規定如果在一段時限內(如5年內)出售物業，
需交還已提取的強積金款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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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按揭及稅項優惠

 向合資格住戶提供更長的按揭年期及利率風險保障，
以減低首置人士在按揭初期的供樓負擔。

 向合資格首置人士，提供額外的供樓利息稅項優惠。

 合資格首置人士在一段時限內(如5年內)未有出售
物業，並符合自住規定，可豁免印花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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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「半買半租」計劃

 合資格申請人士支付物業售價的五成金額，
餘下五成權益由政府指定的中介機構持有。
申請者與中介機構共同持有所購買物業。

 申請者可用較優惠的租金租用餘下的五成物業；
亦可在指定期內以原價向中介機構回購物業。

 已繳付的全部或部分租金，可用作日後回購
物業的款項。

 計劃可提供不同形式的方案，以配合申請者
情況及中介機構的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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